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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8A_E8_B4_A7_E7_c36_52617.htm 2001年3月8日，我国科

技部向S进出口公司发送关于协助承担向保加利亚提供计算机

援助的函件，委托S进出口公司将一批计算机设备运往保加利

亚。2001年4月28日，S进出口公司与某保险公司就该批援助

货物签订了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为55159.5美元，险别为一切

险及陆地运输一切险。保单上注明：承保自装运港天津新港

至交付地点保加利亚索非亚，卸货港为希腊萨罗尼卡港

。2001年4月29日，由B（中国）航运公司作为C（英国）运输

公司的代理人签发了上述货物的提单。提单注明：托运人是S

进出口公司；收货人是我国驻保加利亚使馆；承运人为C（

英国）运输公司；装货港为天津新港；卸货港为希腊萨罗尼

卡港；货到卸货港后最终交付地点为保加利亚索非亚；由承

运人C（英国）运输公司委托保加利亚D运输公司承担从希腊

萨罗尼卡到保加利亚索非亚的陆运任务。2001年6月20日，在

安排内陆运输时，承运货物在保加利亚D运输公司所属的卡

车司机办理报关手续时被盗，造成该批货物全损。事故发生

后，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对S进出口公司所遭受的

损失进行了保险赔付，S进出口公司签署了权益转让书，保险

公司据此要求C运输公司赔偿折合人民币456538.63元的货物损

失及其它费用。 对于保险公司的要求，C运输公司辩称：1

、C运输公司的操作人员对货物的丢失没有任何过失，不应

承担任何责任。2、即便有过失，有权向C运输公司提出索赔

的也应是S进出口公司，而不是保险公司。双方就此发生争议



，保险公司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天津海事法院经审理

，认为：1、保险公司具有索赔请求权。根据我国《海商法》

第252条有关代位追偿的规定，“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

内的损失是由第三人造成的，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

权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相应转移给保险人”。本

案中，保险公司自其向被保险人S进出口公司支付赔偿之日起

，已经取代被保险人S进出口公司获得了向C运输公司的追偿

权，这种追偿权为保险人享有的法定权利，其目的是为了防

止因保险公司的赔付，使第三人没有对其违法或违约行为承

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制约第三人在行为中尽到合理谨慎的注

意义务，同时也避免被保险人行使两种请求权而获得双重利

益，符合公平原则和损害填补原则。2、被告C运输公司不应

享受免责。被告C运输公司在庭审中认为，其雇佣的保加利

亚司机在陆运过程中没有过失，根据《海商法》第51条第十

二项的规定，C运输公司应享受免责。天津海事法院认为，

根据我国《海商法》第51条第二款的规定，作为承运人的C运

输公司应该对《海商法》第51条第十二项列举的免责行为负

举证责任。目前C运输公司的证据只是我国驻保加利亚使馆

明传电报，该明传电报的内容里并没有证明作为承运人受雇

人的保加利亚运输公司的司机已经做到了足够的谨慎。因此

被告C运输公司应享受免责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

，天津海事法院判决：被告C运输公司赔偿原告保险公

司456538.63元人民币的货物损失及上述款项自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 分析 本案C运输公司败诉的

根本原因是未能对其免责行为进行举证。那么，应如何理解

《海商法》第51条第二款规定的举证责任呢？ 我国《海商法



》第51条规定的12项法定免责事项，除管理船舶过失和火灾

外，对于这些事项的发生，一般而言，承运人都是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立法对这些非过失的免责事项逐

一进行列举，其意在于缓和承运人的举证责任，承运人可以

通过证明损失是由该事由引起，从而基本完成其举证，除非

货方能另行证明其存在过失，否则即可享受免责。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